
關注香港政府應對「武漢肺炎」病毒 

感染的防範和應變措施 
 

背景： 

  中國武漢市於月內爆發多宗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甚至已在香港、以及世界

各地確診多宗感染病例。早前，世界衛生組織確認病毒會「人傳人」，惟仍未能

評估人傳人的範圍、病毒源頭、人體潛伏期等。根據官方數字，截至 1 月 23 日，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已累積確診個案至 568 宗，死亡個案共 17 宗；中央亦

於同日全面封鎖武漢市。可見，是次肺炎十分嚴重，防疫需要刻不容緩。 

 

香港政府雖然已於 1 月 8 日刊憲，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納入法定須呈報傳染病，但政府仍未有相關法定權力賦予衛生署，用作處理疑似

肺炎病人拒絕送院隔離的情況。尤其截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香港已接獲 135

宗符合呈報準則的懷疑個案，當中更包括 2 宗對新型冠狀病毒呈初步陽性反應。

可見武漢肺炎已傳入本港，實在不容忽視！ 

 

武漢肺炎病毒株屬於冠狀病毒，根據定序結果，與 SARS 病毒相似度高達

79%，是除了 SARS、MERS 以外，第三種會引起嚴重肺炎甚至致死的冠狀病毒。

武漢肺炎主要傳染途徑為近距離飛沫傳染，根據過往 SARS 病毒的經驗，中國

政府掩蓋疫情亦並非首次，是次武漢肺炎亦有掩蓋疫情的跡象。1 月 12 日，武

漢當地正式通報病例僅 40 多例，中國其他各省都沒有疫情，然而泰國、日本竟

然都已出現病例，而本港更有高達 117 宗疑似個案的出現。武漢人口近千萬，

每天出境旅客僅 3,000 多人，來往各省民眾必定遠高於此，只傳播到外國，不傳

播到他省，實在令人懷疑。 

 

倫敦帝國學院全球傳染病分析醫學研究會中心，亦曾就以交通數據推估，武

漢當地病例在 1 月 12 日就可能高達 1,700~2,000 例以上（依潛伏期參數不定），

且也早已有大規模人傳人可能。直至 1 月 17 日，受感染個案數字被外電質疑時，

中國官方才突然在 1 月 18 日開始，才大量通報武漢肺炎案例，讓當地病例暴增

2 倍，而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也都傳出確定病例。疫情的嚴重性，我們必

須正視。 

 

有見及此，我們應立即正視本港的防疫、宣傳及教育工作，應做好武漢肺炎

已經有完全人傳人能力，並已在中國全境擴散的想定，開始全面展開防疫。2003

年 SARS 事件對香港人來說，是一場慘痛的教訓，讓香港的經濟蕭條，更痛失

299 條生命。不過，此時此刻香港政府卻無視疫情，一再怠慢處理本港的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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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教育工作，實在令人感到痛心。因此，我們促請政府盡快展開防疫工作，

並對於內地入境的旅行加強檢驗，對於疫情嚴陣以待，避免事件重演。 

 

 

質詢： 

1. 衞生署對本港出現「武漢肺炎」感染的防範工作有甚麼進展？ 

2. 衞生署有否訂立相關準則以證實病人患上「武漢肺炎」？如有病人拒絕送院

隔離，私家醫生是否應該報警處理？衞生署和相關政府部門如何執法？ 

3. 衛生署將於社區採取甚麼措施，加強市民對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的認知與了

解，以及如何提升市民對防疫與衛生意識？ 

 

 

動議： 

1. 政府相關部門就武漢返港人士加強出入境檢疫及就懷疑個案進行追蹤監察。 

2. 由於疫情由武漢蔓延至其他省份，要求政府即時禁止所有內地旅客訪港，並

提升武漢旅遊警示級別。 

3. 要求政府成立跨部門小組，就武漢病毒性肺炎加強社區教育，並採取必要措

施提升市民防疫意識，及防止本港爆發疫症。 

4. 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對所有疑似個案進行即時隔離，直至確定診斷為止，以

杜絕疑似病源於社區遊走，避免引起公眾恐慌以及危害社區健康。 

5. 要求政府在各民政處和醫療服務診所，免費派發口罩和宣傳預防疾病訊息，

以保障市民健康。 

6. 要求食物及衞生局協同醫院管理局、機場管理局、港鐵公司、食物環境衞生

署及各醫生組織盡快建立通報機制，共同應付「武漢肺炎」預防和應變對策。 

7. 要求自去年 12 月至 1 月 9 日曾到過武漢的人士，入境後需接受至少 21 天的

醫學監察及追蹤，包括但不限於必須呈報到港後居住地點、留港時間、在港

活動等。 

 

動議人：伍月蘭 

和議人：吳 美 

 

 

本文提交於 2020 年 2 月 11 日深水埗區議會大會上討論，並邀請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代表出席回應。 

 

文件提交人：伍月蘭、吳 美、袁海文、鄒穎恒、劉偉聰、李文浩、冼錦豪、 

      黃傑朗、李俊晞、周琬雯、劉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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